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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吳
文
欽
�
吳
門
鍵
／
綜
合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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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市
十
七
日
又
發
生
重
大
槍
擊
事

件
�
國
民
黨
批
槍
手
光
天
化
日
在
醫
院

開
槍
�
高
雄
又
淪
為
﹁
慶
記
之
都
﹂
；

國
民
黨
市
長
參
選
人
柯
志
恩
表
示
�
救

命
的
醫
院
竟
淪
為
致
命
的
槍
擊
現
場
�

市
長
陳
其
邁
難
辭
其
咎
�

　

國
民
黨
議
會
黨
團
總
召
童
燕
珍
表
示

�
陳
其
邁
八
日
才
高
調
宣
布
高
雄
槍
擊

案
降
幅
第
一
�
結
果
隔
天
小
港
就
發
生

警
匪
槍
戰
�
十
七
日
更
有
槍
手
光
天
化

日
在
高
醫
開
槍
；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警
察

局
長
才
高
調
巡
檢
酒
店
稱
﹁
治
安
良
好

﹂
�
不
到
一
個
月
就
連
續
發
生
兩
起
登

上
全
國
版
面
的
槍
案
�
呼
籲
市
府
把
肅

槍
作
為
重
要
工
作
項
目
�

　

議
員
陳
美
雅
說
�
陳
其
邁
在
施
政
報

告
中
�
才
指
出
高
雄
今
年
黑
槍
的
下
降

率
六
都
第
一
�
如
今
又
發
生
槍
擊
事
件

�
何
等
諷
刺
；
加
上
最
近
建
築
工
安
倒

塌
造
成
附
近
大
樓
成
危
樓
事
件
�
人
民

身
家
財
產
安
全
無
法
獲
得
保
障
�
人
民

對
政
府
的
信
賴
蕩
然
無
存
�

　

柯
志
恩
表
示
�
高
雄
一
再
發
生
的
悲

劇
�
使
人
不
禁
想
問
�
要
讓
市
民
過
上

好
日
子
真
的
這
麼
難
？
陳
其
邁
不
斷
誇

口
優
質
市
政
�
難
道
自
強
一
路
的
地
塌

樓
歪
�
是
市
民
期
待
的
好
生
活
？
高
醫

的
槍
擊
�
就
是
市
府
誇
口
的
顧
安
全
？

　

柯
志
恩
團
隊
發
言
人
呂
謦
煒
指
出
�

當
初
柯
志
恩
質
疑
陳
其
邁
執
政
下
的
高

雄
治
安
差
�
還
被
一
些
綠
營
側
翼
抨
擊

�
結
果
現
在
就
爆
發
重
大
治
安
事
件
�

這
群
人
馬
上
被
打
臉
�
市
府
還
要
繼
續

沾
沾
自
喜
？
還
要
繼
續
搞
大
內
宣
粉
飾

太
平
？

　

這
起
案
件
嫌
犯
四
小
時
後
在
台
南
落

網
�
陳
其
邁
隨
即
在
臉
書
發
文
�
感
謝

警
察
守
護
治
安
�
並
且
強
調
維
護
治
安

的
公
權
力
絕
對
不
接
受
任
何
挑
戰
�
打

擊
犯
罪
也
絕
對
不
手
軟
�

A3 國民黨提名侯友宜、盧秀燕拚連任
A4 疫情下週恐反轉 將公布停課標準

槍手闖高醫 行刑式尋仇
疑債務糾紛 被害人頭胸中彈不治 癌末保外嫌犯4小時內落網

　

記
者
蔣
謙
正
／
高
雄
報
導

　

高
雄
醫
學
大
學
附
設
中
和
紀

念
醫
院
十
七
日
上
午
十
時
許
發

生
槍
擊
案
�
五
十
六
歲
王
姓
男

子
在
一
樓
耳
鼻
喉
科
候
診
區
等

待
看
診
時
�
突
遭
一
名
男
子
開

槍
擊
中
頭
�
胸
�
中
午
宣
告
不

治
�
警
方
經
調
閱
監
視
器
畫
面

擴
大
追
緝
�
下
午
二
時
許
在
台

南
市
安
平
區
一
棟
透
天
厝
逮
捕

朱
姓
犯
嫌
�
訊
後
依
殺
人
罪
移

送
高
雄
地
檢
署
偵
辦
�

　

據
了
解
�
五
十
七
歲
朱
姓
嫌

犯
與
死
者
相
識
�
兩
人
在
十
一

年
前
同
涉
及
一
起
空
頭
支
票
詐

欺
案
�
王
獲
易
科
罰
金
�
朱
則

被
判
刑
一
年
�
朱
另
案
入
獄
�

一
０
八
年
因
癌
末
保
外
就
醫
�

　

檢
警
調
查
�
朱
男
一
０
一
年

因
債
務
糾
紛
和
王
男
鬧
翻
�
強

拉
對
方
上
車
後
�
因
槍
枝
走
火

貫
穿
王
左
手
虎
口
�
落
跑
後
繼

續
傳
送
訊
息
揚
言
同
歸
於
盡
�

　

朱
男
一
０
三
年
再
誘
騙
王
男

岳
父
出
門
�
並
持
槍
逼
問
王
男

住
處
�
但
槍
枝
再
度
走
火
打
中

自
己
的
右
小
腿
�
朱
男
兩
度
持

槍
尋
仇
未
果
�
最
後
被
依
槍
砲

罪
判
刑
�
並
於
一
０
三
年
入
監

�
須
服
刑
至
一
一
七
年
�

　

調
查
局
南
機
站
一
０
五
年
調

查
朱
男
�
王
男
詐
欺
案
�
朱
發

現
王
將
罪
責
全
推
給
他
�
要
求

王
賠
償
兩
千
萬
元
；
前
年
並
曾

涉
嫌
恐
嚇
王
男
追
討
二
千
萬
元

欠
款
�
恐
嚇
王
男
若
不
遵
從
�

將
在
庭
上
﹁
實
話
實
說
﹂
�

　

朱
男
前
天
搭
高
鐵
南
下
�
趁

被
害
人
就
醫
時
下
手
行
凶
�
當

時
現
場
候
診
區
有
數
十
人
�
據

目
擊
證
人
表
示
�
沒
有
看
到
嫌

犯
和
死
者
有
衝
突
�
死
者
坐
在

候
診
區
�
嫌
犯
近
距
離
連
開
兩

槍
�
王
男
頭
部
�
右
胸
中
彈
癱

坐
椅
子
上
�
經
送
往
急
診
室
搶

救
兩
小
時
多
仍
宣
告
不
治
�
現

場
遺
留
兩
顆
彈
殼
�

　

朱
嫌
作
案
後
離
開
現
場
�
隨

即
坐
計
程
車
到
高
鐵
站
搭
高
鐵

到
台
南
�
之
後
在
安
平
一
處
咖

啡
廳
停
留
�

　

警
方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並
通
知

鑑
識
小
組
到
場
採
證
�
市
警
局

長
林
炎
田
指
揮
刑
大
�
三
民
一

分
局
調
閱
監
視
器
畫
面
循
線
追

緝
�
四
小
時
內
於
台
南
安
平
逮

獲
朱
嫌
�
並
起
獲
槍
枝
及
剩
下

的
十
九
發
子
彈
�
嫌
犯
也
對
犯

案
坦
承
不
諱
�

慶
記
之
都 

柯
志
恩
批
邁
難
辭
其
咎

１
個
月
內
連
續
槍
響 

國
民
黨
籲
不
要
再
搞
大
內
宣
粉
飾
太
平

　↑高醫槍擊命案朱姓犯嫌，雄警火速逮捕歸案。（記者蔣謙正翻攝）


